[bookmark: _GoBack]关于《怀远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怀远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预案）。
    二、主要内容
本《预案》共八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则。明确了编制目的、编制依据、工作原则与适用范围。
第二部分是组织指挥体系。明确了县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工作职责，同时对救灾工作组职责分工进行了规定。
第三部分是灾害救助准备。对预警的程序进行了说明。
第四部分是灾情信息报告和发布。明确了信息报告制度与信息发布制度。强调对于突发性自然灾害，县应急管理局在灾害发生或接报灾害信息后，2小时内将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向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局报告，接到重特大自然灾害事件报告后，县应急管理部门应第一时间向县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同时通过电话或国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及时向应急管理部报告。
第五部分是分级响应。根据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县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轻到重分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同时明确了各级响应的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响应措施、响应调整以及终止程序。
第六部分是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对过渡性生活救助以及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进行简要说明，重点明确了冬春救助工作内容与实施方法。
第七部分是保障措施。对资金保障、物资保障、通信和信息保障、装备和设施保障、人力资源保障、社会动员保障、科技保障以及宣传和培训进行详细说明。
第八部分是附则。重点对责任与奖惩、预案管理进行了强调。
[bookmark: _Toc16376][bookmark: _Toc23066]三、依据和起草过程
（一）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安徽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安徽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蚌埠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蚌埠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怀远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二）起草过程：
为做好《预案》起草工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工作部署，县应急局组织人员认真研究上级文件，同时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并参考上级相关文件形成初稿后，依据稿件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征求了相关单位的意见，在对反馈的意见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最终的《预案》征求意见稿。
四、征求意见情况
我局于2025年7月15日－8月15日，征求公众意见。同步书面征求各乡镇（街道）和县直有关单位意见。目前正在征集中。

